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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审批程序（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了健全我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机制，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着力以高水平规划促进高质量发展，我局起草了《四川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审批程序（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审查审批程序（征求意见稿）》）。现就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1、 编制的必要性
风景名胜区规划是做好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和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根本基础。《风景名胜区条例》《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等规定，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分别由国务院和省政府审批，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分别由国务院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审批。自2019年以来，我局牵头不断完善风景名胜区规划管理制度，研究制定了《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审查程序》《四川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审批要点》等。执行过程中，受《风景名胜区条例》等上位法规未完成修订等因素影响，仍存在规划审批层级较高、程序较多、时限较长等问题。2023年12月，国家林草局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审批权限委托给省级林草主管部门，并就规划审查审批程序等提出新的工作要求。
为此，我局紧扣保护与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林草局印发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审查报批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审查审批要点》等规定，借鉴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做法，对我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审批程序进行再优化再完善，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审查审批程序（征求意见稿）》。
2、 《审查审批程序（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审查审批程序（征求意见稿）》由3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审查审批程序，明确了规划编制、县级初审、市级审查、省政府交办、省级审查、报批与批复、存档与公布等7个程序。较现行规划审查审批程序，拟将省级部门联审会由省政府批复前审查环节调整至省林草局审查环节，与专家技术审查会一并召开。省政府审批环节不再组织省级部门联审会，规划报经省政府领导审签同意后批复有关市（州）政府。通过上述优化，将大幅缩短规划审查审批时间。第二部分为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审查审批程序，明确了规划编制、县级初审、市级审查、省级审查、批复与备案、存档与公布等6个程序。第三部分为附则，明确了程序的实施时间等。
三、公开征求意见程序
为快速高效审批风景名胜区规划，有力支撑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亟需进一步优化完善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审批程序。因此，拟在省林草局官网公示《审查审批程序（征求意见稿）》7日（2025年12月18日－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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